化学与药学院2012届学生会届中调整实施办法

为了保证本届学生会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为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学生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学生干部队伍更好的为全院广大同学服务。经研究决定，在全院施行学生会干部届中调整竞争上岗制度。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竞聘工作的领导：
学院成立由团总支、学生会主席团及各部部长组成的学生会竞争上岗工作领导小组和答辩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学生会竞争上岗工作。
二、竞聘工作原则：
1、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
2、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
3、公开竞争与平时考核相结合
4、个人申报与组织调剂相结合的原则

三、竞聘岗位

各部门副部长，各部门实习干事。

四、竞聘时间地点：
2013年3月2日晚7点
五、竞聘要求：
1、化学与药学院2011级、2012级在校生，凡承认学生会章程，愿意为全院学生服务，均可参加竞聘。
2、学习成绩最低要求：参与竞聘的同学学习不及格门次最多1门，无通报、处分及以上记录。
六、学生会届中调整程序：
1、公开报名：此次竞聘采用自愿报名的形式（报名表附后），每人可以填报一至二个竞聘志愿，报名时间为：2013年2月26日-2月28日。
2、资格审查：根据竞选的条件对报名进行资格审查，对资格审查结果公示。
3、演讲答辩：
学生会各部门副部长作述职报告。

竞争上岗者先在竞争上岗答辩大会上就岗位职责的认识、自己的优势条件、履行岗位职责的打算等发表演讲，再由答辩委员会对竞争上岗者进行现场提问。演讲控制在3分钟之内，提问和答辩时间控制在2分钟以内。竞聘演讲的时间、地点另行公布。演讲答辩成绩占总成绩的50％。
4、组织考察：在综合竞争上岗者的演讲、答辩、测评成绩的基础上，对竞争上岗者过去在思想政治素质、协调与组织管理能力、群众公认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由领导小组拟定任职人选。组织考察成绩占总成绩的30％。
5、决定任命：公示结合之后，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上岗人员，由学生会主席团、各部部长对上岗人员进行谈话后，向全院行文公布任命决定。
化学与药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2013年2月25日
